《始兴县罗坝镇6个农村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及其划分方案（征求意见稿）政策解读
一、背景依据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饮用水安全工作。国务院2005年印发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中提出“要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建设好城市备用水源，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安排、布局农村饮用水水源，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和治理，做好水质检测和卫生防护等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取城镇供水管网延伸或者建设跨村、跨乡镇联片集中供水工程等方式，发展规模集中供水，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饮用水水源保护机制。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当同步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工作。”

始兴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在乡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和基础信息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在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同时，以罗坝镇为试点开展镇级及以下集中式水源地划定工作。

二、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

科学划定罗坝镇6处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明确水域、陆域管控边界；配套完善水源规范化建设、日常监管、污染防控、应急处置体系，稳定保持水源水质达标，从源头防控各类污染风险，健全镇村饮用水安全长效保护机制，满足全镇群众安全供水需求，完成上级下达农村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任务。

（二）具体目标

1. 完成6处水源实地勘查、水质全指标监测、污染源全面排查，摸清自然、土地、水文、污染底数。

2. 依据国标省标科学划分一级、二级保护区，确定拐点坐标、绘制全套分区附图，形成合规划分方案。

3. 论证划分方案与国土空间、生态红线、供水规划的相容性，确保不冲突、可落地。

4. 制定水源规范化建设工程方案，测算投资，落实界碑、警示牌、隔离网、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

5. 建立常态化水质监测、镇村联合巡查制度，配套水源突发污染应急预案。

6. 完成技术报告编制、部门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形成报批材料上报韶关市政府批复备案。

 三、主要内容

《技术报告》分为八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总则。主要提出了《技术报告》的划分目的、划分依据、划分原则及划分的技术路线。
饮用水水源基础环境状况。主要调查了区域自然状况、区域经济状况、土地使用现状及规划情况、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状况、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状况、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及上游污染源、水源地环境风险等。
保护区划分与定界。主要明确了保护区划分技术方法及划分思路，确定保护区划分方案及图件，进一步确定保护区定界方案及技术说明。
《技术报告》可行性分析。主要从《技术报告》的合法合规性及技术可行性，划分方案与规划相符性，供水水量可达性，供水水质可达性等方面论证划分方案可行性。
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要求。主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识别水源地存在问题，确定规范化建设相关措施，强化监督管理和监测预警，进一步保障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事故风险分析及应急措施。主要进行事故风险识别与分析，确定风险防范措施，加强水源应急管理研究，提出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提升事故风险应对能力。

结论与建议。总结了划分的必要性及明确划分方案，提出保障水源地安全的相关建议。

附件。附件主要包括征求意见及采纳说明、专家评审情况及附图等。

四、《技术报告》划分的适用范围及作用
本次新增划定罗坝镇6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适用于罗坝镇东二小台饮用水水源地（镇级）、罗坝镇角田村石壁坑饮用水水源地、罗坝镇田心村张家山林场枫树坑饮用水水源地、罗坝镇和平村吊子坑饮用水水源地、罗坝镇上营村鱼政坑饮用水水源地及罗坝镇大水村双干坑饮用水水源地。本次划定有利于进一步统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保障群众的饮水安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



